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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农字〔2024〕11 号

荣成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全市规模养殖、种植企业堆粪（肥）场

地管理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有关标准和要求，加快构建

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市农业农村局制定了

《全市规模养殖、种植企业堆粪（肥）场地管理指导意见（试行）》，

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荣成市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5 月 30 日

荣成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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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市规模养殖、种植企业堆粪（肥）场地
管理指导意见（试行）

为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有关标准和要求，推进畜禽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大农业面源污染及生态环境监管力度，

加快构建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国

办发〔2017〕4 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

于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依法加强养殖污染治理的指导意见》（农

牧办〔2020〕23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意见。

一、规范要求

1.鼓励畜禽粪污还田利用。按照国务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

防治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的意见》等法律法规要求，鼓励规模化养殖、种植基地（园

区）建设相应的畜禽粪便、污水与雨水分流设施，畜禽粪便、污

水的贮存设施，粪污厌氧消化和堆沤、有机肥加工、制取沼气、

沼渣沼液分离和输送、污水处理等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

支持规模化养殖、种植基地（园区）发展“种养结合、农牧循环”

新模式，引导规模养殖、种植企业开展合作，采取粪肥就近还田、

生产有机肥等方式进行畜禽粪污的资源化综合利用。

2.粪肥堆放场地建设要求。粪肥堆放场地建设应符合国家《畜

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办法》《山



— 3 —

东省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等法律法规

要求。

（1）规模种植堆粪肥场：堆肥场地面积计算需要考虑到堆肥

的数量、种类以及处理方式等因素。一般来说，堆粪肥占地面积

计算公式如下：总面积=堆肥量÷堆肥密度÷堆肥高度；其中，堆

肥量是指每次需要处理的堆肥数量；堆肥密度指的是堆肥的密度，

一般为 500-800kg/m ³；堆肥高度指的是堆肥的高度，一般为

1.5-2.5 米。此外，还需要考虑到现场翻搅作业和通道等布局因

素，以确保堆肥场地运作效率和安全性，具体计算方法需根据实

际进行调整和优化。

（2）畜禽养殖暂存设施：畜禽养殖场应根据养殖污染防治要

求和当地环境承载力，配备与设计生产能力、粪污处理利用方式

相匹配的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设备，满足防雨、防渗、防溢流和安

全防护要求，畜禽养殖场（户）建设畜禽粪污暂存池（场）的，

固体粪污暂存场容积不小于单位畜禽固体粪污日产生量（立方米/

天·头、只、羽）×暂存周期（天）×设计存栏量（头、只、羽）,

暂存周期按转运处理最大时间间隔确定。(单位畜禽粪污日产生量

参考值见附件 1，畜禽养殖场堆肥设施发酵周期参考值见附件 2）

（3）规模养殖、种植企业建设粪肥堆放场地的，应向所在地

镇街提出设施用地备案申请，堆粪（肥）场地必须以农业设施项

目的辅助设施用地备案，不得单独备案。符合设施用地备案要求

的，在自然资源部门项目用地入库的同时，报送农业农村、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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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环境部门备案；临时性堆沤粪肥场地，原则上畜禽粪污堆

沤发酵到粪肥还田时间不得超过 6 个月，粪肥还田后堆放场地要

予以复耕复种。

3.粪肥堆放场地备案要求。按照节约资源、规模经营的原则，

经营主体新建及改扩建规模养殖、种植企业设施农业用地由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或经营者向镇街申请备案，备案时需提交以下资料：

（1）农业设施建设方案。内容包括项目名称、用地单位、建

设地点、设施类型、生产数量、用地规模、预估建设工期、拟经

营年限、土地复垦措施及项目建设简易平面图、勘测定界图（含

矢量坐标）；

（2）用地协议和土地流转经营合同。

（3）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资料。

经审查符合设施农业用地条件的，镇街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备案结果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在当地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公示栏予以公示，公示期 5 个工作日。镇街在完成用

地备案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备案信息汇交至县级自然资源、农业

农村、畜牧主管部门。

4.加强设施农业用地循环利用。设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的，

经营者应当于结束使用后 1 年内恢复原土地用途，相关恢复要求

在用地协议中予以明确。

二、监管要求

1.落实主体责任。规模经营主体应切实履行粪污利用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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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规养殖污染防治

条例》《山东省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2.加强综合监管。镇街负责做好设施农业用地选址、备案、

监督实施及信息汇交等工作；农业农村、畜牧部门负责加强粪肥

还田、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技术指导，对设施农业项目建

设、经营和用地协议履行等情况开展现场核查；自然资源部门负

责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政策宣传，科学引导设施农业用地选

址和节约集约用地，做好设施农业用地信息上图入库和土地变更

调查登记，对违法占用耕地堆放的，依法依规从严查处。

三、支持保障

1.强化宣传指导和政策支持。要加强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宣传

和技术指导，鼓励支持规模养殖企业、种植经营主体科学配备畜

禽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设施，提高基地设施装备配套和整体建设

水平。

2.完善粪肥还田管理制度。规模养殖企业、种植基地应当制

定畜禽粪肥资源化利用计划，明确使用量、粪肥使用时间及种植

制度等；督促指导推动建立畜禽粪肥资源化利用台账，避免施用

超量或时间不合理，严防还田环境风险。

3.加强技术和装备支撑。鼓励规模种植基地收集和利用畜禽

粪污，根据基地生产实际选择合理的输送和施用方式，因地制宜

推行经济高效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积极推广全程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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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逐步改进传统基地粪肥利用及施用方式。

本意见自 2024 年 6 月 1 日实施，有效期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

附件：1.单位畜禽粪污日产生量参考值

2.畜禽养殖场(户)堆(沤)肥设施发酵周期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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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单位畜禽粪污日产生量参考值

单位：立方米

畜禽种类

处理方式
生猪 奶牛 肉牛 鸡 鸭 羊

固体和液体
分别处理

固体粪污产生量 0.0015 0.025 0.015 0.00012 0.00035 0.001

液体粪污产生量 0.0085 0.030 0.010 0.00008 0.00015 0.0003

固体和液体(
全量粪污)
同时处理

固体粪污产生量 0.025 0.0002 0.0013

液体粪污产生量 0.01 0.055 0.0005

注：水冲粪工艺单位主要畜禽粪污日产生量推荐值：生猪 0.013、奶牛 0.1、肉牛 0.06、鸭 0.0015。

逐步淘汰水冲粪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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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畜禽养殖场(户)堆(沤)肥设施发酵周期参考值

处理方式

堆肥(65℃≥堆体温度≥55℃) 沤肥

条垛式(覆膜) 槽式 反应器 春、夏、秋 冬

发酵时间 ≥15天 ≥7天 ≥5天 ≥60天 ≥90天

注：1.发酵时间是指堆体温度达到温度要求后维持的时间。

2.推荐堆肥时间可以满足无害化要求，如对含水率和腐熟度有进一步要求还应进行二次

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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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30 日印发


